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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采购与招标中心运行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采购管理机制，加强学校对采购

行为的监督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

方式管理办法》《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规定》的相关

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采购是指有偿取得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

行为，包括购买、租赁、委托、雇用等。学校各类财政资金和纳

入财政管理的其他资金，以及与其配套使用的资金等用于采购货

物、工程和服务的，均适用于本办法。

本办法中的货物，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，包括各类仪

器设备、家具、材料、办公用品等。

本办法中的工程，是指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

装修、拆除、修缮等。

本办法中的服务，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采购对象。

第三条 学校各类采购项目须严格按照采购项目批复的内

容、预算及采购方式实施采购。采购应采购本国产品和服务；确

需采购进口产品的，按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相关规定实施采购。

第四条 采购行为应当遵循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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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

第五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及商业秘密的采购信息外，采购项

目的有关信息应按照上级有关单位的规定，在指定媒体平台上及

时公布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

第六条 学校设立采购与招标中心（简称采招中心），负责

全校货物、工程和服务采购活动的组织与实施。国有资产管理处

处长任采招中心主任，基建与规划处处长、后勤服务产业集团总

经理任采招中心副主任。

采招中心挂靠国有资产管理处。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采购与

招标工作的副处长任采招中心办公室主任，负责采招中心日常工

作。

第七条 采招中心的工作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府采购与招标的法律法规和相关

规定，制定学校采购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；

（二）根据学校采购计划，组织实施全校采购与招标工作；

（三）负责进口产品的采购申报和减免税业务，负责采购代

理机构、外贸代理机构的遴选等工作；

（四）代表学校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；

（五）采购项目资料的归集、整理、存档和数据分析；

（六）协助采购监管部门处理采购项目的质疑和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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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采购方式

第八条 学校货物、工程和服务采购项目的采购方式主要包

括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单一来源、

询价、自行采购等方式。

公开招标，是指招标单位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

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的采购方式。

邀请招标，是指招标单位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

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的采购方式。

竞争性谈判，是指谈判小组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就采购

货物、工程和服务事宜进行谈判，供应商按照谈判文件的要求提

交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，采购人从谈判小组提出的成交候选人中

确定成交供应商的采购方式。

竞争性磋商，是指采购人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通过组建竞争

性磋商小组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就采购货物、工程和服务事宜进

行磋商，供应商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提交响应文件和报价，采购

人从磋商小组评审后提出的候选供应商名单中确定成交供应商的

采购方式。

单一来源，是指采购人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货物、工程

和服务的采购方式。

询价，是指询价小组向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发出采购货物

询价通知书，要求供应商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，采购人从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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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小组提出的成交候选人中确定成交供应商的采购方式。

自行采购，是指采购人自行选择供应商采购货物、工程和服

务的采购方式。

第九条 学校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按照《北京交通大学货物

和服务采购管理办法》执行；学校工程采购项目按照《北京交通

大学工程建设项目采购与招标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四章 纪律与监督

第十条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将应当采用公开招标等方式

进行集中采购的项目以化整为零或者其他方式规避公开招标或集

中采购。

第十一条 学校采购工作接受纪委办公室、监察处、审计处、

计划财务处与其他各单位的监督。

第十二条 在采购过程中，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及监督人员

不得泄露工作中需要保密的事项。

第十三条 采购严格实行回避制度。

在采购活动中，采购项目负责人、评审专家及相关工作人员

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

供应商认为采购项目负责人、评审专家及相关人员与其它供

应商有利害关系的，可以申请其回避。

第十四条 采购活动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

和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，对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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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采购与招标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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